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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关于返聘退休人员的管理办法
所属各部门：
为更好地发挥退休人员的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促进相关重要工作的完成，特对返聘退休人员的管理作出以下规定：
一、返聘条件

1.工作确有需要, 被返聘者已办理退休手续。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能全日制正常工作；承诺在返聘期间不从事其他兼职工作。
3.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
4.用人部门承诺为返聘人员购买聘期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返聘应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学术水平较高，在本学科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在所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其他人员除工作特殊需要外原则上不允许返聘。
二、返聘程序

1.返聘部门填写《返聘申请表》（附件1）报人事处审核。

2.人事处将通过审核的返聘计划报所领导审批。

3.提交返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购买证明材料，签署返聘合同（附件2）。

三、返聘管理

1.返聘人员应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工作职责，服从工作安排，遵守相应规章制度，并积极培养青年人才。

2.返聘期间取得的奖励和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事宜参照在职人员处理。

3.在聘期结束的当月， 聘用部门应依据返聘合同对返聘人员进行考核，并将结果报所人事处。

4.返聘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期满后仍需再聘的，须重新办理返聘手续。
四、返聘待遇

1.返聘费原则上不得超过同类在职人员的岗位津贴。具体标准由聘用部门与被返聘人协商拟定，经人事处审核报所领导批准后执行。

2.返聘费由返聘部门支付。
五、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2006年印发的《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规定》（半发人教字〔2006〕15号）和2008年印发的《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加强返聘退休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半发人教字〔2008〕33号）同时废止。
附件：1. 返聘申请表
      2. 返聘合同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01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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